
苑术军、苑琳瑜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姚 立 新 诉

你合同纠纷一案，已经审理终
结 ，现 依 法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
(2022)冀 0227 民初 1853 号民事
判决书。自发出本公告之日
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。如
不服本判决，可在公告期满后
15 日 内 ，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
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唐山市
中级人民法院。

迁西县人民法院

刘瑞、尹永青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陈 金 生 诉

被告刘瑞、尹永青民间借贷纠
纷一案，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
起诉状副本、民事裁定书（两
份）、应 诉 通 知 书 、举 证 通 知
书、权利义务告知书及开庭传
票等应诉材料。自公告之日
起 ，经 过 30 日 即 视 为 送 达 。
提交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
限 均 为 公 告 期 满 后 15 日 内 ，
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
午九时零分（遇法定节假日顺
延）在平山县矛盾纠纷多元化
解中心第一审判庭开庭审理，
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。

平山县人民法院

石 家 庄 市 长 安 区 人 民 法
院将于 2023 年 4 月 10 日上午
10 时起在京东网司法拍卖网
络平台上（机构名称：石家庄
市长安区人民法院）进行公开
变 卖 活 动 ，变 卖 期 为 60 日 。
变卖位于石家庄市长安区华
新 路 燕 都 花 园 2-2-602 等 两
处 不 动 产 ，住 宅 建 筑 面 积
239.77 平方米，仓储建筑面积
21.01 平 方 米 。 起 拍 价 ：
2100000 元 ，保 证 金 ：210000
元，加价幅度：10000 元及其倍
数。对上述标的权属有异议
者以及优先购买权人等利害
关系人，请于变卖结束前与本
院联系，逾期视为放弃相关权
利 。 联 系 人 李 法 官 ，电 话
0311-66758170，京东技术咨询
电话：400-622-9586。

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

石 家 庄 市 长 安 区 人 民 法
院 将 于 2023 年 4 月 9 日 上 午
10 时至 2023 年 4 月 10 日上午
10 时止（延时的除外）在石家
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京东网
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进行公
开拍卖活动，拍卖位于石家庄
市 长 安 区 北 宋 路 乐 城 苑（东
区）2 号楼 1 单元 3205 号不动
产 ，建 筑 面 积 113.37 平 方 米 。
起拍价：1130000 元，保证金：
226000 元 ，加 价 幅 度 ：5000 元
及其倍数。对上述标的权属
有异议者以及优先购买权人
等利害关系人，请于拍卖结束
前与本院联系，逾期视为放弃
相关权利。联系人马法官，电
话 0311- 66758039，京 东 技 术
咨询电话：400-622-9586。

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

石 家 庄 市 长 安 区 人 民 法
院 将 于 2023 年 4 月 9 日 上 午
10 时至 2023 年 4 月 10 日上午
10 时止（延时的除外）在石家
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京东网
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进行公
开拍卖活动，拍卖位于石家庄
市裕华区二十里铺村民住宅
楼 1-6-403 号 不 动 产 ，（不 动
产 权 证 书 号 ：530014144），建
筑 面 积 88 平 方 米 。 起 拍 价 ：
700000 元 ，保 证 金 ：70000 元 ，
加价幅度：5000 元及其倍数。
对上述标的权属有异议者以
及优先购买权人等利害关系
人，请于拍卖结束前与本院联
系，逾期视为放弃相关权利。
联 系 人 马 法 官 ，电 话 0311-
66758043，京 东 技 术 咨 询 电
话：400-622-9586。

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

石 家 庄 市 长 安 区 人 民 法
院 将 于 2023 年 4 月 9 日 上 午
10 时至 2023 年 4 月 10 日上午
10 时止（延时的除外）在石家
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京东网
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进行公
开拍卖活动，拍卖位于石家庄
市长安区广安大街 15 号官鲤
公 寓 1 号 2 号 公 寓 式 酒 店 2-
401、2-402、2-425、2-426 号四
套不动产。因四套房产内部
已打通，无法分割，故四套房
产 打 包 拍 卖 。 起 拍 价 ：
3200000 元 ，保 证 金 ：640000
元，加价幅度：16000 元及其倍
数。对上述标的权属有异议
者以及优先购买权人等利害
关系人，请于拍卖结束前与本
院联系，逾期视为放弃相关权
利 。 联 系 人 马 法 官 ，电 话
0311-66758039，京东技术咨询
电话：400-622-9586。

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

马凯不慎将人民警察证丢
失，警号为 064311，特此声明。

贾 文 澜 不 慎 将 警 官 证 丢
失，证号为 069854，特此声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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遗 失 声 明

人民法院公告


